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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是我国法律的转型与重建的重要时期，就儿童保护立法而言，其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它的发展

历经了从慈善迈向救济，从救济走向福利的路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政府有意识的增加国家在儿

童保护立法中的责任承担。在第二个阶段，福利观念在法律中的体现更加明晰，儿童保护立法的对象和

涉及的内容都更加广泛。从儿童保护立法的演进之路中可以窥见近代中国法律在冲突与融合中转型以逐

渐适应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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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
tion of Chinese laws. In terms of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ocial 
law. Its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of the path from charity to relief, from relief to 
welfare. In the first stage, the government consciously increased the state’s responsibility in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concept of welfare in the law is much clearer, and 
the object and content of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re more extensive. From the evolution of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we can se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aws in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to gradually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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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慈善、救济、福利其虽然各有不同侧重，但是其共同要求是保护弱者。但是采取保护措施的动机不

尽相同，或处于乐善好施或为了维护统治。从古代中国开始，就有保护儿童的各项活动。从法律层面上

看，中国古代并未产生专门的法律。但是到民国时期这一状况出现了转变，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以及中

国现实的需要，儿童保护方面的法律逐渐颁布。通过各种法律的内容，可以窥见民国时期儿童保护立法

演进的路径。笔者通过相关重要法律、规章的内容认为民国时期儿童保护立法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

从慈善到救济以及从救济到福利。而在儿童福利立法发展的背后体现的是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交融，

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中国的儿童保护立法不断的向前发展。笔者希望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儿童保护立

法的演进思考中国在不断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探索与前进。 

2. 文献综述 

慈善、救济观念在中国自古就有，而“福利”则是舶来品。朱友渔 1 认为中国的慈善和博爱精神来

自于孔子和孟子主张的“仁”[1]。周秋光认为慈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最主要的渊源史儒家以仁

爱为中心构筑起来的包括大同和民本思想在内的理论体系。然后在道家、墨家、佛家等思想中也有体现

[2]。这些思想推动了众多僧尼道仙力行善事义举，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巨大影响，促进民众乐善

好施风尚的形成[3]。到民国时期，庞大的慈善家群体在儿童保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江南善士

圈”[4]，又比如熊希龄、钱能训、徐世光等人组成的以世界红十字会为纽带的慈善家群体[5]。慈善是一

种美德、善行和爱心，也有人将慈善分而析之，即慈善分解为慈心和善行，强调慈心是动机，善行是效

果[6]。综上，慈善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有能力者可以尽己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并不是强制的，

强调自愿，国家的慈善也是一种上对下的施善而不是责任。 
关于社会救济，在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张文在其《宋朝社会救济研究》中认为社会救济是国家和

社会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对社会成员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活困难予以物质援助的社会安全

制度[7]。张益刚认为：“救济是国家和社会对于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按照法定

的程序提供无偿物质帮助，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一种制度安排。”[8]蔡勤禹认为：“民国时期的救济

观念废除了救济是怜民、爱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人民有难、国家有责的现代意识。”[9]综上，救济必

须具备的特点是国家承担责任，参与帮助社会上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摆脱危困，具有义务性和兜底性。与

慈善相比，在救济中，国家需要积极承担责任，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 
关于福利，学界也有不同观点。钟耀仁在《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中认为，社会福利是指政府与社

会通过专业化的福利机构，为解决社会上特殊群体以及一般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

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设施地一种社会保障制度[10]。张益刚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按照我国学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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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立法文件上使用的社会福利的概念，置于社会保障的概念之下。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为改善和提高

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福利津贴、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总称。”[8]周建卿主编

的《中华社会福利法制史》中提出：从广义上看，社会福利包括社会安全制度和社会福利措施，从狭义

上看，是指社会福利服务，如儿童等福利工作[11]。综上，社会福利应当是一种更高级别地保障，需要考

虑全体成员的需求同时具有针对性。与救济相比，福利的涵盖范围更为广泛，对国家的财政要求更高。 
综上，慈善更倾向于是一种道德要求，救济需要具备的典型特点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而福利更加强

调全民性。就国内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涉及到民国时期儿童保护立法的研究虽有不少，但是对于路径的

探寻往往以时间为主线平铺直叙，或者以某一法律为中心向前向后推进，或者在整体探讨中附带探讨儿

童保护立法，比较缺乏专门研究。笔者希望通过从慈善到救济，从救济到福利这两条立法路径来研究民

国时期儿童保护立法的发展。 

3. 从慈善迈向救济 

在明清时期，慈善组织的形式主要是善会、善堂，比如育婴堂，保婴会等，善会善堂是以行善为目

的的民间组织[12]。此外，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宗教势力或基于教义或为了传教也涉足中国慈善事业。

明清时期的善堂善会体现出中西混杂、民间属性的特点。民间性的特点又带来了慈善组织很大程度上依

靠民间大善人的资助，其重点在于“行善”，即以施善人的意愿为主，受惠人的需求为次[13]。针对婴、

幼的慈善亦是如此，政府虽然对慈善组织有所管理，比如清代通过《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三一

七《礼部·风教·收养孤幼》、卷七七六《督察院·五城·稽查育婴堂》等规定保护婴幼，但均不属于

专门立法[14]。政府的管理是不完善的，缺乏系统的统一的立法。进入民国之后，由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以致灾民、流民、孤儿等各种弱势群体不断产生，旧有善会善堂已无法满足新的救济需要，新式慈善组

织便应运而生，比如红十字会组织[15]。政府也开始出台专门的法律对于慈善团体进行管理。南京政府先

后制定与颁布了《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关规则》(1928)《各地方救济院规则》(1928)《监督慈善团体法》

(1929)《监督慈善团体法实施规则》(1929)《各地方慈善团体立案办法》(1932)《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

条例》(1932)《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33)等法律、法规使得转型期的中国慈善事业基

本上有法可依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保障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16]。慈善组织的职能也从单纯的“养”

向“教养兼施”发展并逐渐成为主流。此时，虽然有很多立法仍以“慈善”为名，但是这些“慈善”和

民国以前的“慈善”含义已经不完全一致了。通过研究民国时期颁布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可窥见立法

者儿童保护的意图，通过研究《社会救济法》可以探寻立法者在儿童保护上的显著转变。 
(一) 《游民习艺所章程》 
1915 年，内务部出台《游民习艺所章程》。游民习艺所直隶于内务部，专司幼年游民之教养及不良

少年之感化等事项。游民习艺所规定收容的游民年龄在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下，对收容的游民进行教学或

者教艺。同时规定游民习艺者不兼就学，就学者不兼习艺，以期专一。长野郎在其《中国社会组织》一

书中认为游民阶级在经济上被认为是“寄生虫”，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东西”，可以用这个阶级的多

寡来衡量天下治乱程度。游民产生的原因众多，比如因为政治腐败，良民财产被剥夺因而入匪；因为天

灾而成为游民；因兵变良民失去家园而成为游民等[17]。游民自古以来就是社会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民国

初年，社会动荡，无疑放大了这一不安定因素。该章程中规定的游民与长野郎定义的游民阶级应当有所

区别，将其理解为流浪儿童较为适宜。《章程》如今看来确有不合理、不完备之处，但是在当时确有重

要意义：首先，鉴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状，社会中的游民众多，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来源。《章程》中

对于收容群体的年龄划分有其用意，这类人已经可以对社会造成一定混乱但是他们年龄尚小，经过教化

有很大可能走回正途，政府对其进行收容以期维护社会秩序。年龄更小的儿童可交于育婴院等机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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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年龄更大的问题青年可以采用保安处分制度进行管理[18]。其次，该法的颁布将继承自晚清以来的

“教养兼施”的救济思路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19]。政府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救济事业，且突破

传统社会救济单纯“收养”的模式，使救济兼具义务教育、职业训练等多种社会功能[20]。这也直接印证

了中国传统慈善机构在近代转型，民国以前慈善救济机构的形式有官办机构、官督绅办或官督商办机构、

民办机构、宗教性慈善机构等[21]。政府虽然意识到救济的重要性但是往往是消极地采取救济且十分依赖

于民间大善人的帮助。民国以后，政府才更加主动的参与慈善机构的监督管理。慈善机构地设立、运作、

经费使用等都需要接受专门机构地监督管理。最后，民国时期对于流浪儿童的教养与保护从未停止，如

在民国二十八年计划书中规定力求加紧教养工作，增加教养所的教员，增加预算[22]。对于流浪儿童的研

究也方兴未艾，汉江大学、华西大学等学校均有毕业生研究流浪儿童[22]。对于儿童保护，理论和实践均

为落下。《章程》还有一重要意义是为之后民国政府的儿童保护立法奠定了基础，政府不断重视从立法

层面对儿童进行保护，颁布了诸多安置、收养等救济儿童的立法，奖励性以及惩罚性立法。 
(二) 《社会救济法》 
在《社会救济法》颁布之前，《慈善监督团体法》在民国慈善法律体系中的起到了类似于慈善基本

法的作用。在民国时期，借用慈善团体行不轨之事者众多，就恤孤团体而言，许多育婴堂被称作杀婴堂，

儿童的安全往往很难得到保障。比如，据传设立于嘉兴的仁爱堂中，只要儿童走进去，十个有九个亡，

儿童进去之后就很难出来了[23]。政府对于发起人的规范体现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此后政府又专门颁

布了《严禁溺毙女婴恶习及收养婴孩办法》，从法律上对其进行规范。《慈善监督团体法》一直适用到

《社会救济法》颁布后，才结束使命，其内容被《社会救济法》所吸收。《社会救济法》是民国历史上

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社会法。该法分为五章五十三条。其颁布使得民国的救济制度得以建立，此后的社会

救济事业可以依据该法有系统、有计划的实施[24]。本文将对涉及儿童保护的内容进行考察。 
1) 《社会救济法》中儿童保护的规定 
《社会救济法》第六条把育婴所等救济设施的建设作为政府救济工作的范围，并鼓励私人举办救济

设施[25]。关于救济对象的规定：将年龄未满十二岁者纳入到救济范围，在此基础上又进行详细划分，年

龄未满两岁者由育婴所负责，年龄在 2~14 岁者由育幼所负责。救济对象还包含生育子女过多而无力抚养

的家庭。除了规定救济对象，该法还规定了对于儿童的安置以及收养。育幼所应当按照留养儿童的年龄，

设置班次，进行教育，并作技能训练，或者就近送到学校免费肄业。关于收养的规定：育婴所、育幼所

收容的儿童可以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收养，如果想要收养，需要进行保证并请求主管的官署核准给领。

如果这些儿童还有直系亲属，需要其同意。领养后，主管官署或者原有的育幼所、育婴所在一定期限内

视察被收养人的生活状况。 
2) 《社会救济法》的独特性 
作为第一部完整的社会救济法，其突出体现了民国政府在儿童救济方面的转变。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首先，儿童保护范围的广泛性。该法中对于救济儿童的年龄以及条件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比《各

地方救济院规则》中规定的 6~15 岁的年龄进入孤儿所、6 岁以下儿童进入育婴所的划分，该法中的划分

更加具备科学性。《社会救济法》将进入育婴所的年龄限于不满两岁，同时降低“幼”的年龄，这显然

更加符合普通群众对于“婴”“幼”的理解，而对于超过这一年龄的人则交予其他机构。对比《游民习

艺所章程》中禁止收入癫疯残疾者，《社会救济法》中的规定涵盖的范围显然更广泛。此外，该法还有

一大变化，就是国家对国民责任观念的确立使传统以道德色彩来划定救济对象的做法失去了价值[26]。从

儿童保护范围看，民国以前以及民国初年，儿童的救济被当作是一种慈善事业，从立法中也可见“慈善”

一词频频出现，随着西方的救济理念、福利观念传入中国，立法中“救济”“福利”等词语的出现频率

逐渐提高，社会行政法规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即使是对于私人的慈善机构或者宗教的慈善机构，国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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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法律介入对其进行规范。谷正纲部长对社会救济法要义的解释为：我国过去的救济法偏重于慈

善观念，本法易为责任，本法将社会救济事业的经费列入到中央及地方预算，这是现代责任救济的进步

的体现[27]。这些变化直接反映了国家希望更主动的承担儿童保护的责任以及更加重视政府在儿童保护中

的作用。 
其次，救济方法的多样性。根据《社会救济法》的规定，一共不完全列举了十几项救济方法，涉及

到“教育”“留养”“训练”等诸多方面。除了育婴所、育幼所外还设置了残疾所、医疗所、矫正所、

习艺所等以应对不同儿童面临的问题，此外还可以为困难家庭儿童教养提供补助费。这些救济措施不仅

包括院内救济也包括院外救济，不仅包含现金救济也包含实物、医疗等救济，这些措施使得保护更具有

针对性与全面性。而且政府部门参与到这些救济的管理与监督。该法对于救济费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救济费用的来源也十分广泛。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相互合

作，且注重发挥地方力量以实现救济目的。从该法中也可见对地方的重视，希望发动社会力量，以地方

财力解决地方疾苦，以地方财政支持地方善政[27]。法律中规定救济设施由县市举办者，其费用由县市负

担；中央或者省举办者费用由中央或省负担；救济设施由乡镇举办的，其费用由乡镇负担；救济设施由

团体或者私人举办者，其费用由该团体或者私人负担。中央政府对县市救济事业予以补助，经费也可以

来自社会募捐，对于经费的使用情况要登记造册由官署核实。以往的法律法规对于救济费用从未有如此

详实的规定。国民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救济费用进行详细规定，可以减少经费使用过程中的随意性问

题，避免中饱私囊的现象发生。救济方式体现出从柔性到强制的变化。 
再次，救济内容的完整性。在此之前的儿童救济法律、法规多为针对某一方面的规定，或者是对于

收养，或者是禁止令，或者是针对慈善团体。而该法将所有内容都囊括其中，从其条文数量也可见一般，

其数量远多于以往的法律、法规。对于儿童保护的规定可谓是以往规定的集大成者，虽然并不是专门的

儿童福利立法，但是民国政府对儿童保护的重视从中也可见一斑。该法将涉及到儿童保护的多个方面内

容均予以规定，对于具体的实行细则则可见于各实施办法之中。 
3) 《社会救济法》的不足之处 
《社会救济法》尽管体现了政府的诸多革新但是受制于特定形势因而其缺陷也十分明显。首先，法

律实际实施效果不佳。一方面，从前文分析可知，该法注重发挥地方的作用，地区的权能过大则会导致

中央对儿童福利事业的监管力度减弱。另一方面，战争期间，社会动荡，资金匮乏，实际上政府对于地

方的补助也十分有限，而且中央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行《社会救济法》。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旋即进

入三年内战时期，国民党自顾不暇更何谈有效推行儿童福利立法。虽然在 1944 年~1947 年期间，社会部

曾两度草拟《儿童福利法》，但最终不了了之[28]。对于儿童保护的立法见于本法以及部分暂行办法、行

政法规，专门性的儿童福利立法始终无法出台。 
其次，儿童保护所涵盖的对象仍然有限。根据谷正纲对于该法立法精神的阐述，本法的第一点精神

是基于礼运大同的精神和民生主义的精神，要使幼有所养，建立育儿之制度[29]。虽然国民政府意识到了

儿童福利应当面向全体儿童，不应仅针对特殊儿童，但是法规中规定的内容仍然没有兼顾到大多数儿童。

本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规定因贫穷而生活无依者，得依本法予以救济。就儿童保护而言，具体的情形只

列举了一项，体现在第二十条。2对于贫苦困难的具体认定无疑是不清楚的，假设一儿童在一般家庭或者

富庶家庭中遭受虐待、暴力，其无法根据该法受到保护。该法倾向于儿童的外在保护，对于儿童心理健

康的关注显然不够。 
(三) 小结 

 

 

2《社会救济法》20 条：生育子女逾五人者，如因生活困难无力养育，得请求主管官署给予补助费，或将孩子送育婴所或育幼院留

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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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护立法从慈善迈向救济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过度阶段两种观念同时并存，笔者无法摘出单纯

的某一部法律将其作为转折节点，只能通过研究重要立法从中探寻民国时期儿童保护立法的变化。《游

民习艺所章程》中体现的救济观念蕴含着政府极力从单纯的慈善中脱离出来的意图，但是领域十分有限。

而相比与《游民习艺所章程》，《社会救济法》所涵盖的儿童保护范围不但更为广泛、立法层级更高，

而且其中也更加强烈的体现出国家责任的观念。可以说《社会救济法》是民国时期社会救济立法的最高

成就，具有统领地位。此外，根据《社会部组织法》规定设立三司一局，设有社会福利司，但是没有社

会福利法，颁有《社会救济法》而无社会救济司，而是在社会福利司中设第五科掌管救济，可见《社会

救济法》具有承先启后的特质，对于社会福利也有兼顾并筹之内涵[11]。换言之，《社会救济法》体现救

济与福利两种属性，是民国时期儿童保护立法从救济走向福利的缩影。但是即使是在当时看来如此先进

的法律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其法律实施效果问题以及儿童保护范围问题十分突出。 

4. 从救济走向福利 

随着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传入，在儿童保护方面的体现就是对于对儿童人权的重视，儿童不应当被

视为父母的财物，家庭的私有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长在家庭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决定家庭

的大小事务，父母可以随意斥责、打骂孩子，家庭不重视儿童，儿童在家庭和社会间没有地位的情况十

分普遍[30]。民国政府较早的意识到了儿童保护立法的重要性，以培养健全生活，增进民族活力为目的，

将“善生、善养、善教、善保”作为救济儿童的基本原则[31]。“善生”是儿童享有人权的首要原则，当

其开始重视儿童人权之后，昭示着其已向儿童福利迈出了一大步。根据社会部 1947 年《儿童福利工作总

报告书》：“中国现代儿童福利工作，乃实滥觞于 1937 年以来对日战争时期，政府与社会团体通力合作，

由救济难童以及于奠定现代化育幼事业基础。”[32]但是，“福利”一词正式在法律中出现是在社会福利

司设立之后。此后，以“福利”命名的法律法规的数量开始增多。这也意味着儿童保护立法开始向福利

迈进。 
(一) 战时儿童福利立法 
除了《社会救济法》之外，政府颁布其他儿童保护立法，根据《民国时期社会法规汇编》，这些法

律被纳入社会福利立法部分，相关法律有《社会部奖助社会部福利暂行办法》(1941)《社会部重庆实验救

济院组织规程》(1942)《社会部直辖儿童保育机关收容儿童暂行办法》(1942)《社会部奖惩育婴育幼事业

暂行办法》(1943)《陪都育幼院组织规程》(1943)《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组织规程》(1943)《社会

部沪县育幼院组织章程》(1943)《社会部免费医疗陪都贫病儿童暂行办法》(1943)《社会部直辖儿童福利

机关人员任用配置规则》(1943)《社会部各直属儿童福利事业机关收领捐款暂行办法》(1943)等。战时儿

童保护立法有如下特点： 
首先，重庆的地方法规增多。这与国民党迁都重庆密切相关，重庆成为国民党政府主要机构所在地，

相应的也更易成为立法的试验地。其次，重视战争孤儿保护。正如《救济与教养》一书中所述：“儿童

为我民族之瑰宝，民族新生命之持续及发展，须于教养儿童使得圆满发展以完成之。教养此万千被难之

儿童，不仅是我政府兴社会所应尽之职责，亦为求延续及发展我民族生命所应有之要领。”救济难童绝

不是慈善事业，儿童是民族的儿童，国家的儿童，救济儿童是为国家和民族保存原气，作育人才，奠定

根基，所以要好好办理[30]。救济儿童是政府的当然义务,政府需要考虑的不是救济与否，而是如何救济。

早在 1938 年，振济委就颁布了《难童救济实施办法大纲》，规定成立难童收容院，收容一岁半至十六岁

的难童，一岁半以下，如有特殊情况也设法收容[33]。在抗战初期由于局势混乱，难童教养更加注重“养”，

1938 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开始注重“教”[31]。但是这些规定针对特殊儿童往往不涉及一般儿童。

再次，这一时期的一些规定体现了“福利”观念。儿童福利是针对一般儿童的普通幸福而言的，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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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食品、衣着、学习、娱乐等[34]。《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组织规程》规定在北碚管理局辖境范

围内，办理一般及特殊儿童之福利事业，将一切实施加以实验及研究并推广其成效。该章程将“一般”

儿童也纳入其中，这是一项重要进步，体现政府意识到了儿童福利应当更具广泛性、普遍性，并且开始

试点活动。此前，一般儿童往往不被纳入到“儿童救济”的范畴[35]。又规定儿童福利事业包含提供图书

阅览、娱乐劳作、感化教育。又如《社会部沪县育幼院组织章程》规定设立教导组并需要负责儿童训练

和课外活动以及成绩考核等教导事项。这些规定共同传达的信息是儿童保护的对象应当更加广泛、儿童

保护的事项应当更加全面。最后，战时立法的应急性、暂时性、统制性特点。战时立法要求在最短时间

内最快解决问题，且很多法律法规专门适用于战时，因此常常以“暂行法规”面世。以《社会部奖惩育

婴育幼事业暂行办法》为例，该法仅仅具有简短的十条规定，对于育婴育幼事业取得成绩的机构予以传

令嘉奖、颁给奖状或奖章、核给奖助金的奖励。对于收养童婴保育未善致死亡率甚高等情况予以惩戒。

同时规定惩戒和嘉奖可以相互抵消，以期鼓励育婴育幼机构积极自查自改。该法于抗战这一大背景下颁

布，力求用简短的条文最清晰地规定问题，同时追求快速生效，体现了暂时性和统制性的特点[36]。这也

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往往未经过复杂的立法程序的考验，法律的层级较低。战时立法一方面针对性更强，

另一方面无法长久实行，战争结束后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儿童福利的规则或办法，内容涉及儿童福利机构的设置以及

运作等多个环节，但是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举，缺乏系统性，且立法位阶普遍较低，

权威及效力小，仅适用于国统区甚至陪都等个别地区[20]。不过，不可否认，这些立法对《社会救济法》

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救济法》中的儿童保护立法属于基本法的范畴，那么其他的法律法

规则可被视为专门法。 
(二) 在台湾地区的立法 
1973 年(民国六十二年)总统令公布《儿童福利法》，该法分为总则、福利设施、保护、罚则、附则

五章，共三十条。宗旨为维护儿童身心健康，保障儿童福利。又颁布《儿童福利实施细则》由内政部发

布，以配合《儿童福利法》的实施。该法的主要特色是有三新。首先，法制创新。该部法律是台湾地区

社会福利立法的先河，成为以后福利立法的模式[11]。本法建立了儿童福利的行政体制，明文规定中央、

省(市)、县(市)的行政体系及所主管的事项。其次，内容创新。一方面，我国自古以来虽重视育幼养老事

业，但是偏向于救助即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以战区难童的抢救与保护为先。为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要，

本法以福利取代救济，从消极转为积极，关于儿童福利设施的种类、保护的项目等学习外国法规加以制

定，同时明确规定“家庭应负保育儿童之责任”“儿童应使其成长于亲生家庭”。对于无法生活的儿童，

规定“家庭寄养和家庭形态机关的教养方式”。种种规定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强调家庭保育的

功能，相比与《社会救济法》其保障的对象明显更加广泛。另一方面，该法的一大重要变化是明确规定

关注儿童心理健康，对儿童的保护更加全面，兼顾生理和心理。最后，施行的创新。本法规定“政府应

培养儿童福利事业人才。对于儿童福利行政及业务人员，应定期举行职前训练和在职训练”又于实施细

则中加以补充“儿童福利事业人才，由中央主管机关配合大专院校长期培养。儿童福利行政及业务人员，

应由省市主管机关定期举行职前训练和在职训练，每年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一个星期。”[11]《儿童福利

法》明确体现了“福利”观念，要求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国家责任不仅体现在儿童保护上，还体现在

保护儿童人才的培养上，这无疑是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 小结 
从救济走向福利的道路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过渡阶段也存在两者并存的情况。即使有诸多“福

利”命名的法律法规的颁布，仍然不意味着“救济”退出历史舞台。社会救济政策、儿童福利政策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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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三民主义的精神和中国社会问题的特质分别予以确立[37]。随着社会发展，福利观念逐渐受到重视，

政府立法也需要顺应潮流，重视儿童福利立法。在战时制定的福利类法律、法规，与如今所言之福利尚

有不同，笔者认为，借用“福利”这一新词的意味颇重，法律内容仍旧以针对解决某一问题为主。当然，

也并非全部如此，《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组织规程》中“一般”的规定就体现了广泛性和普遍性

的立法意图。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社会救济法》继续发挥作用，并进行专门福利立法，颁布了《儿

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等，儿童保护立法进一步向福利立法转型。 

5. 结语 

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对于婴儿、幼儿的保护。进入民国之后开始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法律，虽然

关于保护对象年龄的规定以及保护侧重点往往会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有些法律带有应急性色彩，有些法律调整的范围较窄，有些法律立法层级低。但是总体可以看出民国时

期儿童保护立法走的是从慈善到救济，从救济到福利的路径。第一步，从慈善到救济。这是从清末到民

国初年的变化。由于社会局势的变化，中国遭受内忧外患，内部要与封建势力斗争，外部要与帝国主义

势力抗衡，但是儿童始终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涉及到儿童保护的立法始终没有间断。在特殊的形势下，

仅仅依靠少数善人的道德来帮助儿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国家对儿童保护承担更多的责任，积极参与儿

童保护事业中。从事儿童保护的各类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诸多社团，如中华慈幼协会、战时儿

童保育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中国儿童福利社等。这些社团组成也比较复杂，既有私人组织，也

有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国际组织、还有合作组织。第二步，从救济到福利。这是在抗战期间逐渐形成

的，期间颁布的一部重要法律为《社会救济法》，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明确体现救济观念也以

福利观念作为立法精神。它既是一部统领性的法律，其关于儿童保护的规定约束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

同时也是一部调整性法律，其中关于儿童保护的立法不仅要适用于战时也期望战争结束后能够继续适用。

《社会救济法》确实一直发挥他的作用直到 1980 年(民国六十九年)被废止。关于《社会救济法》的评价

两岸褒贬不一，大陆学者多赞同该法律实际实施效果欠佳，台湾学者则对该部法律给予很高的评价，这

也与《社会救济法》在大陆仅适用到 1949 年(民国三十八年)而在台湾适用到 1980 年(民国六十九年)相关，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部法律具有开创意义，对此后的救济立法、福利立法提供了借鉴作用。此后台湾政

府颁布的《儿童福利法》也可见《社会救济法》的痕迹。 
儿童保护立法从慈善到救济再到福利的变化体现儿童保护思想的近代转型，传统的慈善思想在近代

社会的诸多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了新创新。慈善的受益对象不断扩大，施善主体多元化，新式慈善事

业出现，昭示着变革的发生[38]。慈善被时代赋予新的含义，救济观念吸收了传统的慈善观念，福利观念

则在吸收慈善、救济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民国儿童保护立法观念的转型是中西方各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焕发新的光彩，即使是今天也不能说已经摆

脱了传统的影响。 
在儿童福利立法的过程中还体现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张晋藩在《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

中提到：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破坏和大陆法系在中国的开始确立，从此中国法律的发展摆脱了孤立的

状态，与世界法律的发展有了衔接[39]。大陆法系在近代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我国改变了诸法合体

的传统以及形成了成文法的传统。颁布社会法是历史的必然。而社会法的内容中所渗透的观念的变化体

现着中西观念的对抗与融合。在学习西方福利立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慈善观念并没有从法律中消失，

而是以一种新的样态存在法律当中。传统绝不是意味着腐朽、保守，对于传统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

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基础[39]。在制定儿童保护立法的过程中，不

断的让传统的慈善、救济观念与福利观念结合使传统焕发新的光彩这才是法律转型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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